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信息公示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乐中综执（2024）罚决字〔建设〕第37号

	行政相对人名称
	河南圣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违法事实
	[bookmark: _GoBack]当事人于2023年5月26日参加“嘉州城市森林公园林相改造项目工程”的招投标并中标，6月10日与建设单位乐山市市中区城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签订项目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签订后，当事人与其他个人余乐祥达成协议，工程施工由余乐祥负责管理实施进行，当事人收取项目工程合同价款2%管理费。至2024年9月项目验收，施工全过程均由余乐祥以河南圣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名义购买苗木和支付人工工资，并实施施工管理。项目验收后，河南圣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按照约定，在工程款中收取项目工程合同价款（2216172.47元）2%的管理费，计44324.00元。

	处罚依据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六十一条

	处罚内容
	没收违法所得44324元，并处罚款50972元

	处罚机关
	乐山市市中区综合行政执法局

	处罚决定
日期
	2025年2月6日



